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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急件傳真急件傳真急件傳真急件

檔號 ： LC98/HP/L06161

致：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主席　李永達議員

由： 李華明議員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0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19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

本㆟及陳婉嫻議員要求在㆖述會議㆖，安排 5分鐘時間討論有關清拆臨屋區事
宜，並提出㆘列議案：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強烈要求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強烈要求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強烈要求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強烈要求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在進行任何臨屋區清拆行，在進行任何臨屋區清拆行，在進行任何臨屋區清拆行，在進行任何臨屋區清拆行

動前動前動前動前，必須先徵詢，必須先徵詢，必須先徵詢，必須先徵詢 2000年年年年 9月月月月 10日選舉後成立的新㆒屆立法會意見日選舉後成立的新㆒屆立法會意見日選舉後成立的新㆒屆立法會意見日選舉後成立的新㆒屆立法會意見，並與受影響，並與受影響，並與受影響，並與受影響

臨屋居民商討妥善安置安排臨屋居民商討妥善安置安排臨屋居民商討妥善安置安排臨屋居民商討妥善安置安排。」。」。」。」

"That the Panel strongly requests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Housing Department
to consult the new Legislative Council to be established after the election on 10
September 2000, and to discuss with the residents concerned on the proper rehousing
arrangements before proceeding with any clearance of temporary housing areas."

2000年 6月 16日


